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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管理，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指的是校园户外主要活动场所设置的横幅、展板、电子显示屏、海报等。本办法适用于上述宣传载体的刊播、张贴、悬挂、分发、摆放（以下统称“设置”）等的管理。

第三条 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管理遵循“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其中，党委宣传部统管学校公共区域横幅、展板、电子显示屏；学生工作部统管学生宿舍区横幅、展板、电子显示屏、海报；各单位办公场所及周边区域自有宣传载体由各单位自行管理。

第二章 管理原则

第四条 宣传载体的内容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要求，确保积极向上、健康文明、格调高雅，并及时更新。设计上要做到图片清晰、完整，用字用语准确、规范，版面整洁、美观。原则上禁止设置商业广告。

第五条 宣传载体的设置，应当确保安全、整洁、合理布局，不得损坏校内建筑、墙面及校园风貌，不得遮挡监控设施设备。如有破损脱落、内容陈旧、安全隐患等情况，应及时维护或拆除。公共区域宣传载体应在指定区域布置，禁止各单位自行设置，如确需设置，须严格按要求报批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三章 审批流程
第六条 各单位如需使用公共区域宣传载体，通过钉钉申请，按要求以线上形式报批，经所在单位负责人或相应主管部门审批，提交校领导批准后方可使用。校外单位原则上不得在校园内设置宣传载体，确因工作需要的，由校内合作或依托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履行报批手续。

第七条 申请单位应当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区域范围、使用时间、尺寸规格、内容形式等要求设置宣传载体。使用期满后，申请单位应及时拆除宣传载体并清理现场。

第八条 未经审批或未按要求设置宣传载体的，由党委宣传部发出整改提醒通知。如仍未及时整改的，由后勤保卫部负责拆除，将申请单位纳入不良记录名单，并通报批评。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或不按管理规定使用公共区域宣传载体，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如遇学校重大活动，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由党委宣传部统筹布置。

第十条 各校内单位应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自有宣传载体管理办法，切实做好各类宣传载体的管理。

第十一条 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申请流程由本办法附件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设置信息及申请流程

                                  党委宣传部    
2024年12月3日 
附件：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

设置信息及申请流程
一、横幅

申请时间：申请悬挂横幅，原则上应提前7个工作日申请，一般使用时长为3-5天（重大活动7天）。

指定设置区域：学校南门、北门、南大门主干道球场护栏、ABCD连体教学楼、男女生宿舍护栏。

注：学生宿舍区原则上不可设置横幅，如确需设置仅限迎新、毕业季等特殊时期及相关部门工作需要时使用，由学生工作部办公室负责审批。

悬挂与撤除：获批后需按规定尺寸、区域进行制作、悬挂，并在规定时间内或活动结束后及时撤除。

二、展板

申请时间：申请摆放展板，原则上应提前7个工作日申请，一般使用时长为3-5天（重大活动7天）。

指定设置区域：学校南门、北门、时代广场、仙岳报告厅门口、实训楼广场、听雨台、学生街。

设置规格：学校南门、北门（3*6米）、时代广场（3*6米）、仙岳报告厅门口（4*2.6米）、实训楼广场（3*6米）、听雨台（3*6米）、学生街（根据内容定大小）。

放置与撤除：获批后需按规定尺寸、区域进行布置，展板需全包，不可裸露桁架、沙袋，并在规定时间内或活动结束后及时撤除。

三、电子显示屏

申请时间：申请使用电子显示屏，原则上应提前7个工作日申请，一般使用时长为3-5天（重大活动7天）。

指定设置区域：图书馆一楼大厅电子显示屏、图书馆三楼阅览室入口电子显示屏、图书馆招办门口电子显示屏、学生创业活动中心入口电子显示屏。

播放安排：图书馆一楼大厅电子显示屏宣传内容由党政办公室审批，由后勤保卫处安排播出。图书馆三楼阅览室入口、图书馆招办门口电子显示屏宣传内容由党委宣传部审批，由图书馆安排播出；学生创业活动中心入口电子显示屏宣传内容由学生工作部审批，由团委安排播出。

四、海报

申请时间：申请张贴海报，原则上应提前7个工作日申请，使用时长一般为3-5天（重大活动7天）。

指定设置区域：学校主干道宣传栏、男、女生宿舍楼宣传栏、B栋门口宣传栏。

张贴与撤除：获批后需按规定尺寸、区域进行制作、张贴，并在规定时间内或活动结束后及时撤除。

五、申请流程

申请单位要严格按照《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校园公共区域宣传载体管理办法》及申请流程申报使用公共区域宣传载体，通过钉钉申请宣传品制作，在电子申请表中准确、规范填写活动名称、主题、设计效果图、时间、地点等内容。

（联系人：宣传科熊老师，联系电话：18659297172）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12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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